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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财务报销过程中

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》的通知
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、直属单位：
《财务报销过程中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》业经学校2013年第23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苏州[image: image2.wmf]大学        

2013年9月30日    

财务报销过程中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

1、 各类经费项目负责人（“一支笔”）是经费使用的直接责任人，对经费使用的合规性、合理性、真实性和相关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2、 费用报销原则上实行“一事一报”、“一次一报”，报销单上事由表述与票据内容必须一致。

3、 异地购置常规物资需经所在单位分管领导批准后方可报销；不合常理的超量购置常规物资不予报销。

4、 横向科研经费中列支交通工具燃油费，须按预算和合理性原则凭消费发票或充值发票与消费清单报销；纵向科研经费中不单独列支交通工具燃油费，与过路（桥）费同时发生的燃油费可作为差旅费报销。

5、 试制设备研发成功后，项目负责人应及时办理固定资产入账手续。

6、 外单位委托研发的仪器、装置中需代购仪器设备的，报销时须提供委托方资产接收证明。

7、 同一经济事项分拆、分次开具的票据，累计金额达到招投标要求的，须严格按规定办理招投标手续。

8、 各类经费中有水电费预算的，须凭后勤管理处开具的水电费结算单按月结转水电费。

9、 助研津贴原则上按月发放，相关项目经费管理办法中有规定的，按规定标准执行；没有规定的，本科生、硕士生累计每月不超过3000元，博士生累计每月不超过5000元。发放时通过酬金系统直接发放至学子卡上，不得发放现金。

10、 外聘专家评审费、咨询费、讲课费开支标准：上级文件有规定的按照文件规定执行；上级文件没有规定的，评审费每人每次不超过3000元；咨询费和讲课费每人每次不超过5000元。超过上述标准的，需经所在单位分管领导批准方可列支。

11、 纵向科研经费中列支电话（手机）费、上网费，须在预算控制范围内凭票据报销。

12、 在研的纵向科研经费中不予报销专利维护费。

13、 购买充值卡、购物卡的发票不予报销。

14、 严禁在各类经费中列支个人和家庭消费支出。
15、 对外社会服务收入（如：测试费、检测费等）不能作为横向科研经费管理。

16、 对外出具票据严格按照协议（或合同）约定的经济事项开具票据；没有协议或合同的，按照汇款回单上注明的内容开具票据。
17、 本处理意见从学校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苏州大学财务处 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　2013年10月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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